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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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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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偵字第20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壽生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八條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

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

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張壽生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

罪。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罪，為刑法第216

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罪之特別規定，有法條競合

關係，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論以廢棄物清理法第

48條之罪。被告張壽生與同案被告展鳳凱就上揭犯行，有犯

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㈡爰審酌被告張壽生輕忽環境保護之重要性，影響我國環境保

護政策查核落實，實有不該，惟酌本案尚無證據證明有何任

意棄置或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行為，未實際造成環境污

染，且最終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並參酌被告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無前科之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

問人」欄所載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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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素行尚可，其因一時失

慮，致罹刑章，於本院坦承不諱，且表悔意，本案係初犯，

經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宣

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斟酌被告違反法律之規定及涉

案之情節，爰就被告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

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深切記取本案教訓，促使於緩刑

期間確實改過向善，自省檢討，避免再度犯罪，認為仍應課

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使其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保持

良好品行，以防再犯，灌輸正確法治觀念，並藉由對國家社

會有所回饋，俾兼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本院認除前開緩刑

宣告外，另有課予被告一定負擔之必要，爰參酌同案其餘被

告經緩起訴處分時需繳納之公益金金額，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向公

庫支付新臺幣2萬元，以使其能對社會有所回饋，並為自己

行為付出代價。又被告如違反上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情節重

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之規定，得撤銷其宣告，附此敘

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41條第

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徐書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詹淳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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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

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0057號

　　被　　　告　張壽生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

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壽生於民國000年間受雇於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址設

臺南市○○區○○路00號1樓，獨資企業），一好三包通衛

生企業行領有臺南市政府核發廢棄物清除許可證（110臺南

市廢乙清字第14號），以清除水肥廢棄物為業，張壽生負責

依展鳳凱（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另為緩起訴處分）

指示駕車清除水肥廢棄物。詎張壽生明知臺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所屬之水肥處理廠，僅收取臺南市境內而拒收外縣市之

水肥廢棄物，張壽生竟與展鳳凱共同基於不實申報之犯意，

由展鳳凱於110年10月19日，指派張壽生駕駛車牌號碼00-00

0號自用大貨車，前往高雄市路竹科學園區鵬鼎科技工程經

管之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新建廠區工地執行水肥清除作業，復

將水肥清運至臺南市安定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臺南市○

○區○○里○○00號），張壽生再將填報水肥自「安定安加

里256之27號」臺南市境內產出之來源證明單交予不知情之

掩埋場人員。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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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張壽生於偵查中固坦承有受雇於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

行，並有駕駛車牌號碼00-000自用大貨車清除水肥之事實，

惟辯稱：時間太久，不記得有沒有去路竹區運過水肥等語。

然查，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展鳳凱、葉國興於警詢中證

述明確，並有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影

本、抽取水肥明細表、臺南市安定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過

磅單、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處理設施清運來源證明單

各1份在卷可憑，是被告上開所辯洵無足採，其犯嫌應堪認

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罪嫌。廢

棄物清理法第48條申報不實罪嫌，應為刑法第216條、第215

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特別規定，請不另論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徐　書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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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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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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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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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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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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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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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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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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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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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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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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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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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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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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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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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0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壽生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八條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張壽生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罪。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罪，為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罪之特別規定，有法條競合關係，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論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罪。被告張壽生與同案被告展鳳凱就上揭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㈡爰審酌被告張壽生輕忽環境保護之重要性，影響我國環境保護政策查核落實，實有不該，惟酌本案尚無證據證明有何任意棄置或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行為，未實際造成環境污染，且最終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並參酌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無前科之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所載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素行尚可，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於本院坦承不諱，且表悔意，本案係初犯，經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斟酌被告違反法律之規定及涉案之情節，爰就被告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深切記取本案教訓，促使於緩刑期間確實改過向善，自省檢討，避免再度犯罪，認為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使其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保持良好品行，以防再犯，灌輸正確法治觀念，並藉由對國家社會有所回饋，俾兼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本院認除前開緩刑宣告外，另有課予被告一定負擔之必要，爰參酌同案其餘被告經緩起訴處分時需繳納之公益金金額，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萬元，以使其能對社會有所回饋，並為自己行為付出代價。又被告如違反上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之規定，得撤銷其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徐書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詹淳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0057號
　　被　　　告　張壽生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壽生於民國000年間受雇於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址設臺南市○○區○○路00號1樓，獨資企業），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領有臺南市政府核發廢棄物清除許可證（110臺南市廢乙清字第14號），以清除水肥廢棄物為業，張壽生負責依展鳳凱（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另為緩起訴處分）指示駕車清除水肥廢棄物。詎張壽生明知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所屬之水肥處理廠，僅收取臺南市境內而拒收外縣市之水肥廢棄物，張壽生竟與展鳳凱共同基於不實申報之犯意，由展鳳凱於110年10月19日，指派張壽生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前往高雄市路竹科學園區鵬鼎科技工程經管之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新建廠區工地執行水肥清除作業，復將水肥清運至臺南市安定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臺南市○○區○○里○○00號），張壽生再將填報水肥自「安定安加里256之27號」臺南市境內產出之來源證明單交予不知情之掩埋場人員。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張壽生於偵查中固坦承有受雇於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並有駕駛車牌號碼00-000自用大貨車清除水肥之事實，惟辯稱：時間太久，不記得有沒有去路竹區運過水肥等語。然查，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展鳳凱、葉國興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並有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影本、抽取水肥明細表、臺南市安定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過磅單、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處理設施清運來源證明單各1份在卷可憑，是被告上開所辯洵無足採，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罪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申報不實罪嫌，應為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特別規定，請不另論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徐　書　翰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36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壽生


上列被告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偵字第20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壽生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八條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
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
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張壽生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罪
    。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罪，為刑法第216條、
    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罪之特別規定，有法條競合關係
    ，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論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
    之罪。被告張壽生與同案被告展鳳凱就上揭犯行，有犯意聯
    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㈡爰審酌被告張壽生輕忽環境保護之重要性，影響我國環境保
    護政策查核落實，實有不該，惟酌本案尚無證據證明有何任
    意棄置或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行為，未實際造成環境污染
    ，且最終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並參酌被告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無前科之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
    人」欄所載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素行尚可，其因一時失慮
    ，致罹刑章，於本院坦承不諱，且表悔意，本案係初犯，經
    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宣告
    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斟酌被告違反法律之規定及涉案
    之情節，爰就被告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日
    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深切記取本案教訓，促使於緩刑期
    間確實改過向善，自省檢討，避免再度犯罪，認為仍應課予
    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使其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保持良
    好品行，以防再犯，灌輸正確法治觀念，並藉由對國家社會
    有所回饋，俾兼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本院認除前開緩刑宣
    告外，另有課予被告一定負擔之必要，爰參酌同案其餘被告
    經緩起訴處分時需繳納之公益金金額，依刑法第74條第2項
    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
    支付新臺幣2萬元，以使其能對社會有所回饋，並為自己行
    為付出代價。又被告如違反上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情節重大，
    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之規定，得撤銷其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41條第
    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徐書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詹淳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
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0057號
　　被　　　告　張壽生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
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壽生於民國000年間受雇於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址設
    臺南市○○區○○路00號1樓，獨資企業），一好三包通衛生企
    業行領有臺南市政府核發廢棄物清除許可證（110臺南市廢
    乙清字第14號），以清除水肥廢棄物為業，張壽生負責依展
    鳳凱（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另為緩起訴處分）指示
    駕車清除水肥廢棄物。詎張壽生明知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所屬之水肥處理廠，僅收取臺南市境內而拒收外縣市之水肥
    廢棄物，張壽生竟與展鳳凱共同基於不實申報之犯意，由展
    鳳凱於110年10月19日，指派張壽生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
    自用大貨車，前往高雄市路竹科學園區鵬鼎科技工程經管之
    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新建廠區工地執行水肥清除作業，復將水
    肥清運至臺南市安定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臺南市○○區○○
    里○○00號），張壽生再將填報水肥自「安定安加里256之27
    號」臺南市境內產出之來源證明單交予不知情之掩埋場人員
    。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張壽生於偵查中固坦承有受雇於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
    ，並有駕駛車牌號碼00-000自用大貨車清除水肥之事實，惟
    辯稱：時間太久，不記得有沒有去路竹區運過水肥等語。然
    查，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展鳳凱、葉國興於警詢中證述
    明確，並有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影本、
    抽取水肥明細表、臺南市安定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過磅單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處理設施清運來源證明單各1
    份在卷可憑，是被告上開所辯洵無足採，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罪嫌。廢
    棄物清理法第48條申報不實罪嫌，應為刑法第216條、第215
    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特別規定，請不另論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徐　書　翰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36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壽生


上列被告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0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壽生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八條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張壽生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罪。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罪，為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罪之特別規定，有法條競合關係，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論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罪。被告張壽生與同案被告展鳳凱就上揭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㈡爰審酌被告張壽生輕忽環境保護之重要性，影響我國環境保護政策查核落實，實有不該，惟酌本案尚無證據證明有何任意棄置或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行為，未實際造成環境污染，且最終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並參酌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無前科之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所載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素行尚可，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於本院坦承不諱，且表悔意，本案係初犯，經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斟酌被告違反法律之規定及涉案之情節，爰就被告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深切記取本案教訓，促使於緩刑期間確實改過向善，自省檢討，避免再度犯罪，認為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使其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保持良好品行，以防再犯，灌輸正確法治觀念，並藉由對國家社會有所回饋，俾兼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本院認除前開緩刑宣告外，另有課予被告一定負擔之必要，爰參酌同案其餘被告經緩起訴處分時需繳納之公益金金額，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萬元，以使其能對社會有所回饋，並為自己行為付出代價。又被告如違反上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之規定，得撤銷其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徐書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詹淳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0057號
　　被　　　告　張壽生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壽生於民國000年間受雇於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址設臺南市○○區○○路00號1樓，獨資企業），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領有臺南市政府核發廢棄物清除許可證（110臺南市廢乙清字第14號），以清除水肥廢棄物為業，張壽生負責依展鳳凱（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另為緩起訴處分）指示駕車清除水肥廢棄物。詎張壽生明知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所屬之水肥處理廠，僅收取臺南市境內而拒收外縣市之水肥廢棄物，張壽生竟與展鳳凱共同基於不實申報之犯意，由展鳳凱於110年10月19日，指派張壽生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前往高雄市路竹科學園區鵬鼎科技工程經管之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新建廠區工地執行水肥清除作業，復將水肥清運至臺南市安定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臺南市○○區○○里○○00號），張壽生再將填報水肥自「安定安加里256之27號」臺南市境內產出之來源證明單交予不知情之掩埋場人員。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張壽生於偵查中固坦承有受雇於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並有駕駛車牌號碼00-000自用大貨車清除水肥之事實，惟辯稱：時間太久，不記得有沒有去路竹區運過水肥等語。然查，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展鳳凱、葉國興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並有一好三包通衛生企業行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影本、抽取水肥明細表、臺南市安定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過磅單、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處理設施清運來源證明單各1份在卷可憑，是被告上開所辯洵無足採，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之申報不實罪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申報不實罪嫌，應為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特別規定，請不另論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徐　書　翰　　　


